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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元取暖补贴涨到 1100 元
21 年来首次调整，离退休人员已按新标准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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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

讯 (记者 刘彦朋 ) 2 9

日，记者从聊城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

年聊城市企业参保且退休

人员取暖补贴首次按照新

标准发放，由执行了 21 年

的每人 24 元提高至 1100

元，增加了近 50 倍。

聊城市人社局社会保

险事业处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 7 月份，他们接到省人社
厅、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

于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取暖

补贴的通知》，要求从今年

起，企业离退休人员冬季取

暖补贴标准由原来的每人

每年 24 元调整为 1100 元。

10 月初，市人社局也向各

县市区下发了调整取暖补

贴的通知，预计 11 月初将

全部发放完毕。

这名工作人员说，今年

聊城企业离退休(职)人员

冬季取暖补贴发放首次执

行新标准。截至目前，全市
15037 名企业离退休(职)

人员符合取暖补贴领取条

件，按照每人每年 1100 元

的标准，共计将发放补贴资

金 1654 万余元。具体发放

范围是 2009 年年底之前的

退休人员。此外，事业单位

企业化运作及按照企业标

准参保的相关单位的退休

人员，也在这次调整范围之

内。

企业社会保险从 1987

年开始统筹， 1989 年，省

相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

于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冬季宿舍取

暖补贴标准的通知》，规

定取暖费补贴标准为每人

每年 24 元，直到去年一直

执行的是每人 24 元的标

准。“这个标准延续了 20

多年。以最近几年的取暖

收费标准计算， 24 元也就

够一平方米多一点，这次

一下调整到 1100 元，让不

少领到补贴的退休职工乐

开了花。”市人社局社保

事业处相关负责人高兴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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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价 20 年

涨了十多倍

孙先生是聊城一家

机械厂的退休职工，现住

在谷庄小区，说起冬天取

暖，从散煤、蜂窝煤到集

中供暖，他都经历过。对

他来说，最近 20 年，虽然

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家

里取暖的压力不断减小，

成本却增长了 10 多倍。

“大概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家里取暖用的是

散煤，做饭、取暖都在一

个炉子上，只有做饭的时

候才舍得用大火。一个冬

天烧煤一吨多，一吨煤五
六十元左右。”孙先生说，

冬季三四个月的取暖费
还不到 100 块钱，当时如

果能给 24 元的取暖费，

就能解决一半的问题。

现在散煤七百多元

每吨，价格涨了 10 倍多，

即使一年用散煤取暖也

得 1000 多元。

后来，到了 90 年代

末，家里用上了蜂窝煤，

由于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再加上他们老两口，他家

需要三个蜂窝煤炉子。

“一块煤 1 毛多钱，一天

一个炉子四五块，一个冬

天得四五百元。”孙先生

回忆说，去年一块蜂窝煤

涨到 5 毛多。

“集中供暖现在用了

也有近 10 年的时间，刚

开始房子小，60 多平方
米，取暖费每平方米 12

块钱左右，一年 700 多块

钱。”孙先生仔细地盘算

着，现在 100 平方米的房
子，取暖费每建筑平方米
20 元，一年要交 2000 元

左右，做饭用的煤气费用

还得另算，发给 24 元取

暖费，只能说是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作用了。

而这次的取暖补贴

“大涨”近 50 倍，“对我们

家来说，它能发挥的作用

又一下子赶上 20 年前

了。”孙先生乐呵呵地说，

如果不用集中供暖，用空

调的话，电费就全能解决

了。

本报记者 刘彦朋

人口普查今起入户登记
采用按现住地登记的原则

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讯
(记者 谢晓丽) 11 月 1 日零

时起，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入户登记工作将正式展开，持

续至 10 日。期间，聊城的普查

员也将入户登记。

记者了解到，9 月份开始，

聊城市已展开调查摸底工作。

此次人口普查采用按现住地登

记的原则。11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开展正式普查登记。届

时，普查员将入户进行人口普
查摸底与登记，普查员将会出

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普查机构

统一颁发的普查员证件，证件

上标注普查员的姓名、单位、

区域等信息。

入户登记采用普查员入户

询问、当场填报的方式进行，做

到“入户登记、应登尽登、不重

不漏”，拒不配合普查的，普查

机构将采取应对办法，使其履

行法定义务；同时，普查员、普
查指导员及其他普查工作人员

将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对申报

人家庭和个人不便公开的情

况，保守秘密，严禁公开个人

和家庭的登记资料。

人口普查短表
需填 18 项内容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

共分四种：短表、长表、短表

(供港澳台和外籍人员使用)和

《死亡人口调查表》(2009 年 1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

期间有死亡人口的户需填报

此表)。

普查表短表共有 18 个项

目，按户填报的有 6 项，按人

填报的有 12 项。按户填报的

项目包括：户编号、户别、本户

应登记人数(需填报 10 月 31

日晚居住在本户的人数和户

口在本户但 10 月 31 日晚未

居住在本户的人数)、2009 年

1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

本户住房建筑面积、本户住房

间数。按人填报的项目包括：

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出生

年月、民族、普查时点居住地、

户口登记地、离开户口登记地

时间及原因、户口性质、是否

识字、受教育程度。

普查表长表共有 45 个项

目，按户填报的有 17 项，按人

填报的有 28 项。除了短表的

项目内容外，还反映了人口的

迁移流动、身体健康、妇女

生育、就业和住房情况等。

所有境外人员填报的普

查项目有 8 个，包括基本情

况、来大陆或来华目的、居

住时间、受教育程度、身份

或国籍等，港澳台人员还要

填报过去六个月内回港澳台

居住的时间、行业和职业 3 个

项目。

11 月 1 日零

时，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正式启动。

图为：10 月 21 日，

向阳社区的人口

普查员在整理普
查短表。

(资料片：本

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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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
开始啦！


